
  

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10•10”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18年10月10日20时51分，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特钢公司)生产安全处副处长宋海利报告“20时25分左右，位于

金普新区登沙河临港工业区的大特钢公司1名员工，在维修酸洗槽时不慎跌入酸洗槽中，经抢救无效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

规，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安监局牵头、市纪委监委、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参加的“10•10”一般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同时聘

请专家参与了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还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安全生产“四项机制”建设、应急响应处置等情况展开了调查。通过现场勘察、调查

取证、查询有关资料等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死亡人员和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

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本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2 万元。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和设备及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大特钢公司：2016年6月12日(三证合一),在大连市金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取得《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孙启；成立日期：2008年8月25

日；营业期限：2008年8月25日至2058年8月24日；经营范围：钢冶炼、钢压延加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冶金技术咨

询；（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等。

    2.大连宏安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安公司)：2016年12月15日(三证合一),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纪秀兰；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8日；营业期限：2004年10月28日至2024年10月27日；经营范围：提供劳务、经济信息咨询、家政服务、会议服务；管

道维修、机械设备维修；国内一般贸易。（上述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持有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2月16日。

    （二）UVK酸洗线(以下简称酸洗线)基本情况

    酸洗线具有自动传输系统，采用运行小车挂钢移动，整个动作过程利用计算机控制;上料&rarr;酸洗&rarr;穿越水洗&rarr;高压水洗&rarr;钝化&ra

rr;高压水洗&rarr;中和&rarr;下料;&rarr;酸洗后下线转移&rarr;检查&rarr;涂防锈液&rarr;打捆&rarr;称重&rarr;包装&rarr;入库;酸洗槽采用盐酸加

添加剂，温度在40-80℃。12号酸洗槽（发生事故酸洗槽）长4米﹡宽3.9米﹡高2.2米，酸洗槽间距0.7米；槽内约有2米深80℃盐酸。

    （三）人员基本情况

    潘雪亮（事故中死亡），男，汉族，1986年7月15日出生，黑龙江省拜泉县丰产乡人，宏安公司合同工,2018年7月被派遣到大特钢公司机修厂工

作。

    （四）合同签订情况

    1.2017年7月1日，宏安公司与潘雪亮签订劳动合同，有效期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2018年2月28日,大特钢公司与宏安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有效期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同时签订安全环保协议，双方明确大特

钢公司负责宏安公司派遣人员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和岗位操作技能培训，工作方式和大特钢公司职工一起作业（混岗作业），工作现场管理由大特

钢公司负责。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善后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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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年10月10日17时30分左右，机修厂酸洗区检修班一班维修工赵永国在休息室接到轧钢厂酸洗线主控操作工张刚电话通知，有钢筋掉进13号

酸洗槽里需要捞上来。18时20分左右，机修厂酸洗区检修班一班长张志国带人开始捞钢筋作业，19时左右将13号酸洗槽里钢捞出来，张志国发现1

3号酸洗槽C型钩南侧工位损坏，就到主控室通知张刚13号酸洗槽工位损坏不能用了，其他可以恢复生产，张志国随后打电话告诉轧钢厂精整车间区

域工程师朱洪爽13号酸洗槽工位坏了，朱洪爽要求修复，张志国班里没人会维修，朱洪爽就让张志国打电话找机修厂酸洗区负责人赵晓煜。19时30

分左右，张志国便打电话给赵晓煜要求安排人员维修，赵晓煜便电话通知二班塑焊工潘雪亮来厂进行维修。19时45分左右潘雪亮到车间，张志国告

诉他13号酸洗槽工位坏了需要塑焊，让他准备工具。19时56分张志国打电话给张刚问现在是否可以维修，张刚回答可以维修。19时59分张志国在

检修现场再次打电话给张刚让他把1号小车开到12号工位（因维修人员进入需借助小车才能到达13号工位），张刚便将1号小车开到12号工位。20

时05分左右张志国和曹永焕协助潘雪亮从12号观察口进入，踩着1号小车下到12号和13号中间工位平台上，张志国让曹永焕把1号小车开关转到手

动状态（操作室无法控制），让仲伟武在12工位外观察口处进行监护。20时20分左右，仲伟武在观察口听到有东西掉到12号酸洗槽里，又看到2号

小车从北往南经过12号观察口，同时看到潘雪亮掉进12号酸洗槽里，随后仲伟武就大声喊“潘雪亮掉到12号酸洗槽里了”。

    （二）事故救援情况

    张志国听到喊声后立即跑到现场和仲伟武一起从检修口进到12号酸洗槽检修平台，想把水管扔给潘雪亮，把潘雪亮拽上来，但12号酸洗槽有酸

雾，看不清潘雪亮具体位置。轧钢厂精整车间值班主任张路安听到喊声赶到现场立即拨打场内119和120电话求救。轧钢厂精整车间副主任李昱龙听

见喊声后也赶到现场，安排张路安将事故酸洗槽内酸液排掉，并准备防酸服等救护用具，随即电话上报轧钢厂生产安全科副科长赵玉明和公司调度

室，值班领导带领当天值班人员和生产安全处及厂内119和120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于20时55分左右将潘雪亮救出，发现其已无生命

体征。21时09分，宋海利向大连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中心报告事故情况。

    （三）事故的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宏安公司已与遇难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赔偿工作已完成。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询问事故有关人员、现场勘察、专家技术分析，并查阅相关材料，认定此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直接原因

    在维修13号酸洗槽C型钩南侧损坏工位时，没有按规定切断电源，2 号小车也没有打到手动停止状态，造成2号小车从北向南自动行驶将正在13号

工位塑焊作业的潘雪亮刮碰掉入到12号酸洗槽里，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10月10日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未按照大特钢公司《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和《设备检修管理规定》办理设备设施维修票，也未办理有限空

间和临时用电作业票。

    2.未按照大特钢公司《酸洗线设备使用、维护、检修规程》6设备检修规程6.1检修要求“准备好物料和工具，维修人员，工程师、生产人员及安

全人员多方确认挂牌停机（将相应设备按下急停按钮开关）”规定，在未经多方确认挂牌停机的情况下，违反操作规程从观察口进入有限空间进行

朔焊作业。

    3.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虽然制定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但针对性不强，未建立责任落实监督检查机制，没有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具体化为全体员工和每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员工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培训教育不够，车间、班组作业人员不掌握岗位安全

责任和安全操作规程；对员工履行岗位安全职责督促检查不到位，分厂、车间和班组存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问题。

    4.未认真落实安全风险防控可靠性报告单制度。10月10日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前，班组、车间和分厂未对安全风险进行辩识研判评估，未形成安

全风险防控可靠性报告单并逐级报告，也未落实作业区域工程师到现场检查确认，未进行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生产人员及安全人员未按规定到现

场检查确认安全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5.安全承诺公告不实，内控机制不够完善。虽然建立了安全承诺公告制度，10月10日当天也进行安全承诺公告，但未对10月10日夜间设备检维

修作业进行层层上报、确认和研判，也未对作业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在没有确保风险措施可靠、隐患动态为零、全员经过培训、特殊作

业措施可控、职业危害因素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向社会发布虚假安全承诺公告。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大特钢公司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时，未按照本公司《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和《设备检修管理规定》办理设备设施维修票也未办理有限空间和

临时用电作业票，违反《酸洗线设备使用、维护、检修规程》规定，在未经多方确认挂牌停机的情况下，从观察口进入有限空间进行朔焊作业；未

认真贯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防控可靠性报告单制度、安全承诺公告制度等安全生产“四项机制”，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今年以

来先后发生“1.13”和“4.29”两起生产安全事故，未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给予大特钢公司

罚款人民币30万元。



    （二）免于责任追究人员

    潘雪亮，安全意识不强,违反《酸洗线设备使用、维护、检修规程》规定，在未经多方确认挂牌停机的情况下，从观察口进入有限空间进行朔焊作

业，因其在事故中死亡，故不予追究。

    （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张志国，作为东北特钢机修厂酸洗区检修站夜班班长，在没有接到维修作业票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违规组织人员进入生产区进行维修作业 ，导

致了人员死亡事故发生。

    2.张刚，作为大连特钢第一轧钢厂酸洗区夜班主控操人员, 在生产设备发生故障后，没有严格审查关于维修的相关手续，且没有履行相关规定，违

规在没有停车、下电的情况下允许维修人员进入生产区内进行维修作业，导致了人员死亡事故发生。

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追究张志国、张刚刑事责任。

    （四）建议给予经济处罚人员

    孙启，大特钢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

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职责，督促、检查公司检维修作业和落实安全生产“四项机制”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给予孙启按照上年度收入30%的罚款，即人民币肆万三仟三佰贰拾贰元贰角伍分（43322.25）。

    （五）建议企业处理事故中负有责任的人员

    1.孙慎宏，大特钢公司轧钢厂厂长，轧钢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组织制定了《检修安全管理规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和《安全生

产承诺公告管理规定》等规定，但未对规定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轧钢厂落实岗位责任制、作业票管理、一般的检维修作业督促、检查、抽查不到

位，对员工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培训教育不够，落实安全生产“四项机制”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2.李昱龙，轧钢厂精整车间副主任(主持工作)，精整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10月10日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前，未落实《轧钢厂安全生产承诺公

告管理规定》，未对作业风险和隐患进行排查检查，未按规定向轧钢厂领导报告，没有制止检维修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3.朱洪爽，轧钢厂精整车间区域工程师，负责精整车间设备设施点检管理，出具设备设施维修票，现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等工作，10月10日夜间

设备检维修作业前，知道精整车间夜间没有区域工程师、安全员值班，不能办理设备设施维修票、有限空间作业票，自己也不在现场，不能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仍默许进行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4.张路安，轧钢厂精整车间10月10日夜间值班副主任，10月10日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前，未对作业风险和隐患进行排查检查并上报，对未办理

设备设施维修票、有限空间、临时用电等作业票进行检维修作业没有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5.隋景凯，轧钢厂酸洗班班长，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10月10日夜间设备检维修作业前，未对作业风险和隐患进行排查并上报，未按规定制止违

章作业，也未到作业现场进行检查确认，作业期间未到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进行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6.尹刚，大特钢公司机修厂厂长，机修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组织制定了《检修安全管理规定》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等，但未建

立行之有效的保障、认证、确认、体系，缺少对夜间检维修作业现场督促检查，未确保及时发现制止存在的“三违”行为，10月10日未按照大特钢

公司《安全承诺公告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层层上报、确认和研判，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7.赵晓煜，机修厂酸洗区检修负责人，10月10日未按照大特钢公司《安全承诺公告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层层上报、确认和研判，对夜间设备

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前未督促当班班长按照《机修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办理有限空间作业票，也没有强调没有作业票不能

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辽政发〔2007〕29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对事故单位负责人及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

处分，由事故发生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实施”的规定，建议大特钢公司依据公司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做出相应处理或处罚，在收到事故结案批

复后45日内，将处理及处罚情况报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五、事故防范的措施建议

    1.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深入推进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具体化为全体员工和每个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向

外来务工人员全覆盖，强化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岗位危险源、检修作业规程、岗位应急处置等开展一次全员

安全教育培训，加大检查力度，确保员工履行岗位安全职责，不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

    2.组织开展岗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要全员参与，注重实效，突出重点，将检修作业、设备设施、危险性作业、相关方管控、“三违”行为等

列为重点检查项目，对当日所有生产作业风险和特殊作业风险等安全风险的数量、各风险的等级，以及风险防控措施是否可靠等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确认，形成安全风险防控可靠性报告单，向安全监管部门报。

    3.严格落实安全承诺公告制度。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内控机制，每天对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内部要层层上报、确认和研

判，在确保风险措施可靠、隐患动态为零、全员经过培训、特殊作业措施可控、职业危害因素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再向社会发布安全承诺公

告。

    4.全面加强各类检修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要对现有施工及检修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强化夜间检修或抢修作业的管理，值班领导

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对检修、抢修现场进行“三方确认”开具设备设施维修票，负责组织对检修、抢修现场进行危险源辨识，对检修、抢修现场涉及

临时用电、高处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等危险作业，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并办理危险作业许可票，并由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组 长 杨 哲 原市安监局 副局长

 

副组长

邓守军 市总工会 副部长

唐绪海 原市安监局应急救援办公室

（事故调度处）

主 任

 

 

 

 

 

成 员

郭大力 市纪委监委 副处长

曲洪军 市公安局内保支队 刑侦大队长

张增发 原市安监局应急救援办公室

（事故调度处）

专员

值班领导在各类许可票上确认签字，设立专人对检修现场进行安全监护，全面加强对检修作业全程监督管理，确保检修、抢修作业安全。

    5.加强现场安全检查巡查管理。要认真组织日常的排查和监督检查，落实监督检查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建立公司、车间、班组巡

检制度，加大检查巡查频次。加强对夜间违章行为和串岗人员的管控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所有隐患和问题，要坚决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

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原则，立即进行整改，暂时不具备整改条件的要立即采取监护措施并制定方案限期整改；对“三违一冒”人员进行严肃考核

的同时还要对其脱岗重新进行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6.酸洗设施设备应增加安全防护措施。自动酸洗处理线主控室应增设声光报警装置；自动酸洗处理线人孔及检修门应增设自动断电连锁装置。

    说明：事故调查有关证据材料如需查询请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联系人：徐言波，联系电话：83722991

    附件：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10•10”一般事故调查组

2019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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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袁永涛 原市安监局应急救援办公室

（事故调度处）

副处长

金凤海 原市安监局行业监管处 调研员

徐言波 原市安监局应急救援办公室

（事故调度处）

副调研员

葛 静 原市安监局应急救援办公室

（事故调度处）

主任科员

   

 

 

https://dlyj.dl.gov.cn/module/sitemap/index.jsp
https://dlyj.dl.gov.cn/art/2019/5/14/art_5117_1971580.html
https://dlyj.dl.gov.cn/art/2018/11/14/art_5117_1971583.html

